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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名称：衡山县司法局（盖章）	
2025年6月24日

2024年度司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承担全面依法治县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县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负责依法治县和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编制全县司法行政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3、指导全县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县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县政府及其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负责报送备案县政府规范性文件。负责县直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审查申请。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承担县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政府会议纪要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论证说明。
4、负责县政府签订合同和合法性审查工作。根据县政府安排,会同合同承办部门参与县政府重大合同的谈判、起草、签订、备案、履行、跟踪管理等工作。指导县直部门合同审查管理工作。
5、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全县依法行政工作，拟订规划、年度计划、考核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依法行政培训和业务指导。管理全县行政执法证件，组织或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全县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资格认定和发证工作。负责综合协调行政执法，承担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承办县政府作为被申请人的最终裁决的有关行政复议事项。指导、监督全县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工作，负责县政府及本局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案件办理工作。承办县政府有关民事及民事诉讼法律事务。
6、承担统筹规划全县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工作，协调上级司法行政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管理具体工作。指导调解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
7、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8、负责拟订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统筹推进全县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
9、负责本系统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财务、装备、设施、场所等保障工作。
10、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指导监督本系统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培训及考核奖励。
11、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12、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共有编制62个，其中行政编制46个，事业编制16个。共有人员76人，其中在职57人，退休19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866.7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91.7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1.35%，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日常公用经费74.9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65%，主要用于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维修（护）费、培训费、会议费、燃气费、劳务费、福利费、工会经费、福利费等开支。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187.54万元（含县级财政配套资金）其中：
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开支186.36万元，主要用于普法
宣传、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人民调解以奖代补、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法治乡村建设、行政复议与应诉、社区矫正、行政执法监督等业务开展，办公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等。
2、机关服务开支1.18万元，主要用于后勤服务。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要点》，全年共审查规范性文件6件，提出各类修改意见5处，出具审核意见书2份。审查政府文件及合同共95件，其中会议纪要64件、一般性文件19件、政府合同12件。全县各级政府及部门法律顾问覆盖率达100%。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收案58件，受理50件，审结43件，纠错16件，纠错率37%；办理县政府被申请人案件5件，审结4件，胜诉率100%；行政诉讼案件收案14件，办结8件，胜诉率93%，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开展“三高四新·法治护航”涉企专项监督，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现场监督的形式对县内10个重点执法单位的执法案卷进行评查，随机抽取案卷18卷，发现并整改问题80处。组织两次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试，全县42个单位共738人参加（含补考人员），其中475人通过考试。
2、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等大型法治宣传活动116场次(含各乡镇司法所及其他单位联合开展），发放宣传资料70000余份，覆盖人群达4万余人次。创新组织大学生志愿者“送法下乡”，20场集中活动覆盖12个乡镇33个行政村，入户200余家。通过新媒体推送系列普法活动、平安建设等专题宣传63条、原创视频10余个。组织全县7641公职人员开展线上线下学法考试，参学率、参考率、通过率均达到100%。
3、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14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50余万元，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案件回访满意度达100%。办结各类公证事项1101件，为特殊群众提供上门公证服务72次。组织专业律师团队，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动15次，开展法律讲座4场次，服务咨询1000余人次，帮助企业梳理法律风险点35个，提出意见建议26条、为企业解决法律问题5个。
4、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全年排查纠纷266次，调解矛盾纠纷1928件，调解成功1838件，成功率达95.4%。其中，疑难复杂案件122件，调解协议涉及金额约6480万元。创新“开云矛治站+民间事佬”的先进经验，2024年2月被中共衡阳市委政法委员会评为衡阳市“枫桥式工作法”先进典型。多次组织调解员参加全市调解业务培训班，组织司法所长参加省、市、县司法所长培训班、业务培训班；全年县、乡两级共开展业务培训17次，培训800余人次。
5、全年接收矫正 167人，解矫132人，目前在册163人。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聘请社工对全县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对象进行全面走访。组织全县90名矫正对象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完成对省内各监狱的亲情帮教探视310起，服务500余人次。
6、合力推进司法所建设。根据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要求，全面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目前，全县12个乡镇司法所11个所已完成建设并通过省市验收，福田铺司法所因场地原因待政府搬迁后进行规范化建设。
整体目标完成较好，充分发挥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的职能作用，助力法治衡山、平安衡山建设，社会效益良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需更细化清晰，分解工作任务需更具体细致，要充分体现部门核心职能，加强人员业务培训。
2、财政预算资金到位较迟缓，有的经费支付不能及时到位。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较慢，有年末突击支出现象存在。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编制预算。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和沟通，提高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按照"勤俭节约、保障运转"原则，加强整体规划与统筹，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严格遵守预算法等各项财经法律法规，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严禁擅自改变预算资金支出用途。
2、优化目标设置。结合司法行政职能，细化量化绩效指标。建立目标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与年度重点工作匹配。
3、严格预算执行。坚持厉行节约常态化管理，及时安排项目实施，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提高预算执行的硬约束，减少指标跨年结转。
4、强化跟踪问效。开展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项目支出开展进度跟踪，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加强环节管理，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完成。建立预算执行预警机制，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5、加强培训力度。开展绩效管理专题培训，提升人员专业能力。特别是加强财务人员《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的学习，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整体绩效自评结果得分100分，按上级要求及时在衡山县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